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2-006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2

日开市时起停牌。本公司承诺争取在

2012

年

4

月

2

日前披露符

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

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4

月

2

日开市时起恢复交易，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公告，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

日

股票简称：博彦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４９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更正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博彦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根据《博彦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

１－１－２

页“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

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第

１－１－５

页“一、股份锁定承诺”、第

１－１－８６

页“十、

（六）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以及《博彦科技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第

１－２－４

页“

８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安排的承诺”中的以下

表述：

“公司股东深圳市南海成长创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天津维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华软创业投资无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汇通创业投资企业、汇升永泰创业投

资（北京）有限公司承诺：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工商变更登记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截至上市之日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上

述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应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由于工作人员疏误，上述上市公告书第

１－２－５

页“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中关于

上述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误写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现将相关内容给予更正。

原上述上市公告书第

１－２－５

页“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相关内容表述如下：

股东名称（或类别）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份

的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维德资产

３

，

８１８

，

１８２ ３．８２％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南海成长

６

，

３６３

，

６３６ ６．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汇升永泰

１

，

３６３

，

６３７ １．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华汇通

２

，

１８１

，

８１８ ２．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华软创业

２

，

１８１

，

８１８ ２．１８％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现作更正如下：

股东名称（或类别）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份

的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维德资产

３

，

８１８

，

１８２ ３．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南海成长

６

，

３６３

，

６３６ ６．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汇升永泰

１

，

３６３

，

６３７ １．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华汇通

２

，

１８１

，

８１８ ２．１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华软创业

２

，

１８１

，

８１８ ２．１８％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

相关时间均以更正后的时间为准。《博彦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的其他公告

内容未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2-014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2-004

），公告披露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

000

万元，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斯米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上海斯米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并领取了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闵行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斯米克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112001149003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三鲁公路

2121

号

28

幢第

3

层

D

室

法定代表人：李慈雄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仓储管理，人力装卸服务，建材的批发。（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2012

年

2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2

月

23

日至

2032

年

2

月

22

日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５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在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委托出席

７

人（董事黄宝德先生、姚敏先生因公出差

书面委托董事长刘渭清先生，副董事长蒲恒荣先生、董事杜建钧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

余炳全先生，董事关越先生、王元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刘艺先生，董事龙泉先生因公出

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余剑锋先生）；监事会成员

３

人、高管人员

１

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渭清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董

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１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内容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通过了《关于审议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调整后的战略委员会成员：刘渭清 蒲恒荣 刘 艺 黄宝德

召集人：刘渭清

调整后的提名委员会成员：陈友坤 陈大炜 刘渭清 刘 艺

召集人：陈友坤

３

、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号临时公告）

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４

票（系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出任的本公司董事姚

敏、黄宝德、关越、王元回避表决）。

４

、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通过了《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考虑到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需要，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资金需求为

４．５

亿元，其中：置换到期借款

３．５

亿元，新增资金需求

１

亿元。

６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６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原项目名称：黔西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和黔北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

●

新项目名称：江西景德镇

２×６００ＭＷ

级和江西贵溪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河北良村

２×

３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及中水处理资产，投资总金额：

４９

，

０９５．１１

万元

●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４８

，

２８０．１０

万元

●

新项目均为已建成投产项目，收购完成后即可产生效益

●

新项目合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０．０１％

。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

进行了回避。

●

上述事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不会损害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产生同业竞争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电力”或“公司”）非公开发

行获得证监会同意发行的批文，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发行股票上市，至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

全面完成。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了平顶山鲁阳、开封京源、新乡豫新、河南平东、新疆乌苏、大

连甘井子、朝阳燕山湖七个募投项目的资产交割工作，这些项目的效益正在逐步释放。经认真

调研，公司发现黔西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黔北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两个项目

与原拟收购时生产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效益大幅降低，已不具备收购条件，为维护上市公

司利益，拟进行募投项目变更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即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黔西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黔

北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变更为“江西景德镇

２×６００ＭＷ

级机组和贵溪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机

组脱硫资产，河北良村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及中水处理资产”。

由于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景德镇发电厂、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良村热电

有限公司分别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所属企业，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原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一）基本情况

贵州黔西中水发电有限公司黔西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硫资产， 脱硫装置于

２００７

年全部投

运，投资金额为

２７

，

３３６．４６

万元（含税）。

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黔北电厂

４×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脱硫装置于

２００９

年全部投

运，投资金额为

２０

，

９４３．６４

万元（含税）

（二）变更原因

（

１

）燃煤品质发生明显变化，增加技改投资和生产成本

贵州黔西电厂与黔北电厂所在区域由于燃煤供给紧张， 燃煤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电

厂不得不采购大量高硫燃煤保证机组发电，导致电厂燃煤含硫率大幅提高，脱硫系统入口的

ＳＯ２

浓度已超过原设计值。为满足环保要求，黔西电厂、黔北电厂脱硫装置需要进行技术改

造，技改投资增加，同时导致脱硫装置运行直接消耗的物料如石灰石、电、水用量也大幅增加。

（

２

）石灰石价格大幅上升

由于贵州省对省内石灰石生产企业开展资源整合和安全整顿，导致贵州省石灰石（脱硫

剂）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黔西电厂石灰石采购单价上涨比率达

３０ ％

，黔北电厂石灰石采

购单价上涨比率达

８６．６６％

，成本增幅大幅增加。

（

３

）标准煤价格持续上涨，脱硫用电成本大幅增加

受全国性煤炭价格上涨影响，贵州地区煤炭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每度电仅燃煤成

本增加约

０．０３

元，导致电厂厂用电成本增加，脱硫设施的用电成本增加。

（三）效益分析

按照原《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贵

州区域募投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６．８８％

，投资回收期

１１．５６

年。但由于受以上因素的影响，

导致项目经营业绩明显下滑，达不到预期收益，甚至出现亏损。

三、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黔西电厂、黔北电厂脱硫资产项目与原拟收购时生产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不再具备

作为此次交割资产条件。公司经对备选项目尽职调查及预测分析后，拟选定河北良村项目、江

西项目作为公司此次募投变更项目。

（一）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１

、河北良村项目基本情况

河北良村项目包括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装置及其附属设施和中

水深度处理系统及其附属设施，脱硫装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全部投运。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安建国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注册地址 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大街

３７

号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项目的开发与建设；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粉煤灰综合利用，电

力高新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法律法规规定需办理前置许可的项目，未经

批准不得经营）。

（

２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１４２８０ ５１

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７２０ ４９

脱硫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一炉一塔脱硫装置，取消旁路烟道，该工艺主要由

石灰石制浆系统、

ＳＯ２

吸收系统、烟气系统、石膏脱水系统、工艺水等系统组成。

中水深度处理系统采用石灰澄清处理工艺，该工艺主要由混凝澄清系统、过滤系统、石灰

贮存计量投加系统、化学加药系统、污泥浓缩及脱水系统、箱和池及泵输送系统、压缩空气等

系统组成。

２

、江西项目基本情况

江西项目包括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景德镇电厂“上大压小”新建工程

２×６００ＭＷ

级机

组脱硫设施及其附属设施以及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设施及其附属

设施。

（

１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景德镇发电厂（属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分公司）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电投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景德镇发电厂

负责人 魏敏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营业场所 景德镇市鱼山镇义城村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受公司委托，开展电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管理、组织电力的生产；电力工程建设监理、招投标，电能设备的成套、

配套、监造、安装、运行维护、检修；电能及配套设施的销售，科技开发、

技术服务，物资供应、经销；环境保护工程、粉煤灰等电厂工业固体废弃

物的开发与利用。提供劳务服务、中介服务。（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

的除外）

景德镇电厂“上大压小”新建工程

２×６００ＭＷ

级机组脱硫装置及其附属设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全

部投运，该项目脱硫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一炉一塔脱硫装置，取消旁路烟道，工艺主要由

石灰石制浆系统、

ＳＯ２

吸收系统、烟气系统（含

ＧＧＨ

系统）、石膏脱水系统、工艺水等系统组成。

（

２

）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①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彭小峥

注册资本

５６４２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 江西省贵溪发电厂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厂开发、电力生产和销售；粉煤灰综合利用、技术服务；环境保

护、高新技术开发、工程咨询、技术培训、市场开发（以上项目，国家有专

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②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５３６７５ ９５．１３

贵溪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

１６５０ ２．９２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９５

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级机组脱硫设施及其附属设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全部投

运。该项目脱硫采用石灰石

－

石膏湿法，一炉一塔脱硫装置，工艺主要由石灰石制浆系统、

ＳＯ２

吸收系统、烟气系统（含

ＧＧＨ

系统）、石膏脱水系统、工艺水等系统组成。

（二）新募投项目的审计评估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新募投项目相应资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职蓉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２１５

号、天职蓉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２４６－１

号《审计报告》。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已对目标资产截止评估基准日的状况进行评估，并分别出

具了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４

号、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５

号、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结果摘要汇总如下：

截止评估基准日，采用成本法对委估资产在原地续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的市场价值

评估值合计为

４４

，

６９９．９１

万元，比审核后账面合计价值

４３

，

５０６．５２

万元增值

１

，

１９３．３９

万元，增值

率为

２．７４％

。审计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审计值 评估值 增减值 增减值率（

％

）

１

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级燃煤机

组脱硫项目及配套中水深度处理项目

１３

，

８９０．６４ １４

，

０６２．６４ １７２．００ １．２４

２

江西景德镇发电厂

２×６００ＭＷ

级燃煤机组脱硫

项目

１４

，

９４９．６５ １６

，

５５０．０８ １

，

６００．４３ １０．７１

３

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００ＭＷ

级燃煤机组

脱硫项目

１４

，

６６６．２３ １４

，

０８７．１９ －５７９．０４ －３．９５

合 计

４３

，

５０６．５２ ４４

，

６９９．９１ １

，

１９３．３９ ２．７４

减值的单位有

１

个， 减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贵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脱硫资产的部分主要

设备因技术进步等原因，现购置价较建设时购置价有较大下降，造成其设备原值减值，另一方

面，近年脱硫建设的设计费、安装费较建设时有较大下降，亦造成评估减值。

（三）关于新募投项目构成关联交易及定价公允性的说明

公司变更前后的募投项目均为收购控股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脱硫资产，

新募投项目亦构成关联交易。

新募投项目中的购买资产均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审计、

评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均独立于本次资产出

售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在审计评估工作中保持了充分的独立性，其出具的审

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审计评估结果合理，不会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新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

（一）可行性分析

根据中煤国际工程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出具的《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特许经营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募投项目可行性分析如下：

１

、盈利能力分析

序号 项目名称 内部收益率 投资回收期（年）

一 河良村项目

９．１０％ １０．８６

二 江西项目

１０．４２％ ９．１８

合 计

１０．０１％ ９．４１

２

、生存能力分析

计算期第

２

年的净现金流量合计为

５

，

１１３

万元，各年累计盈余资金均为正增长，拥有足够

的经营净现金流量。

３

、结论

本批收购项目的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好，从财务角度看该项目是可行的。

（二）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后的新募投项目（中水处理资产收购除外）与原募投项目均为收

购脱硫资产，无新增风险。

收购中水处理资产可能会导致在水处理方面出现如下风险：因污水处理厂管理不善或污

水处理厂进水严重超标而导致从污水处理厂送出的进水水质不达标；或因人力无法抵御的自

然灾害而导致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时， 造成的从污水处理厂送出的进水水质不达标。公

司与电厂通过合同相关条款约定能有效防范上述风险，规避经营风险：确实影响中水深度处

理站正常运行时，若增加处理成本能处理达标，根据增加成本情况适当调整中水深度处理服

务费；若无法处理达标，有权停止向电厂供水，且不承担相应责任。

五、新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

募投项目变更后， 需投资总额

４９

，

０９５．１１

万元用于收购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

２×

３００ＭＷ

级机组脱硫资产及其附属设施和中水深度处理系统及其附属设施， 江西景德镇

２×

６００ＭＷ

级机组脱硫资产，贵溪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级机组脱硫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标的资产 评估值 增值税 收购金额

１

河北良村

２×３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及中水处理资产

１４

，

０６２．６４ １

，

７５２．７２ １５

，

８１５．３６

２

江西景德镇

２×６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

１６

，

５５０．０８ ２

，

２９３．７０ １８

，

８４３．７８

３

贵溪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

１４

，

０８７．１９ ３４８．７８ １４

，

４３５．９７

合 计

４４

，

６９９．９１ ４

，

３９５．２０ ４９

，

０９５．１１

上述拟收购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４４

，

６９９．９１

万元，考虑

４

，

３９５．２０

万元增值税，转让方、受让

方协议确定的转让价款合计为

４９

，

０９５．１１

万元（含税）。上述转让事宜评估结果尚需中电投集团

备案批准。

投资总额

４９

，

０９５．１１

万元与变更前项目投资

４８

，

２８０．１０

万元的差额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

决。

六、项目批准情况

本次新募投项目涉及相关批复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发改委核准文件 环评批复文件 项目占用土地情况

１

河北良村

２×３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及

中水处理资产

发改能源［

２００９

］

４６９

号 环审［

２００６

］

１１１

号 藁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２

号

３

江西景德镇

２×６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 发改能源［

２００９

］

２５８９

号 环审［

２００９

］

１４３

号 国土资函［

２０１０

］

９９２

号

４

贵溪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脱硫资产 发改能源［

２００４

］

１１７１

号 环审［

２００３

］

９０

号 贵国用［

２００５

］字第

０２８１

号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已经完成了

７

个脱硫项目资产交割，但贵州金元黔西电厂和黔北电

厂两项脱硫资产由于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已不具备收购条件，现拟以同类型项目：河北良村

２×

３００ＭＷ

机组脱硫资产及中水处理资产、 江西景德镇

２×６００ＭＷ

级机组和贵溪二期

２×３００ＭＷ

机

组脱硫资产，替代贵州金元黔西电厂和黔北电厂两项脱硫资产。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替换行为

构成重大关联交易。我们经过仔细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审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

相关资料后认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２

、 本次募集资金替换项目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购买标的

资产进行评估， 转让价格将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本

次募集资金替换项目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的要求，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

３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事项已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均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法定程序。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

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变更募投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决议；

４．

保荐人对变更部份募集资金投向的保荐意见；

５．

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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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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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本公司

２２

楼

３

会议室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本公司

２２

楼

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

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

１

项议案在表决中，关联股东中电投集团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２

、投票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行使表决权。股东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４

）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２

、网络投票登记注意事项：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系统可以

直接进行网络投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

３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４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５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午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即

２

：

００

到达会议地点，并将所携带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予会议工作人员

及见证律师，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传 真：

０２３

—

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联 系 人：黄青华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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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

（票）

备注

１

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〇”为准，对同

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总提案数：

３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９２

九龙投票

３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３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３

项提

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借款的

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九龙电力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

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

票申报顺序。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

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８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１

时

在公司

２２

楼

２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３

名，委托出席

２

人（监事会主席李云鹏先生、

监事彭冬曲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监事彭跃君女士）。 受监事会主席李云鹏先生委托会议由

监事彭跃君女士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变更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

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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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2

2012

年

3

月

2

日 星期五

(

上接

D21

版

)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肉鸡的屠宰、加工、销售；肉制品加工及销

售、饲料加工及销售等，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

１

号。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２１５９

万元，净资产

４８８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７７６８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３４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受托销售肉制品、向其销售原料肉、

香辅料、包装物、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１０５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８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８

、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畜禽屠宰、肉类及肉类制品加工、销售，公

司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１３５６

号。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４００４

万元，净资产

５２０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８１３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５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原料肉、受托销售

鲜冻肉、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

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１６５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

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９

、南昌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游牧，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禽畜屠宰、肉类和肉类制品生产、加工等，

公司注册地址：南昌市桑海技术开发区。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８３０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２７５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２９８０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２６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受托销售鲜冻肉、肉制品、向其销

售原料肉、香辅料、包装物、为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且采购额远大于销售额，因此不存在其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预计向该公司采购总额为

２８００００

万元，销售总额为

２８０００

万元，提供劳务总额为

４０００

万元。

３０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①

基本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万隆，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畜禽屠宰、肉类、肉类制品、粮食制品、饮

料、饲料、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机械的加工、制造和销售；软件的开发、销售；能源动力产品的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业务，公司注册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１

号双汇大厦。

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③

履约能力分析：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３１１２５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５１０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２４４８４９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７３０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与之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铝锭，不存在其向本

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④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２

年， 本公司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该类日常关联交易采购总

额：

５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原料肉、饲料、纸箱、

ＰＶＤＣ

印刷膜、

ＰＶＤＣ

树脂

粉、猪肠衣、卡拉胶、调味

料、红曲米、蛋白

执行市场价格（指供方所在地的第三人提供相同货物的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则执行约定价格

（由双方参照国内同等或类似货物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供方提供的货物价格不高于其提供

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

采购铝锭

铝锭的采购价格按关联方在期货市场买入的铝锭期货合约的买入价格加上相对应的提货、出

库及运输费用计算。

采购水电汽 由双方根据国家定价、供应成本加上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但不高于市场价格。

受托买断式销售鲜冻肉、

肉制品

在参照市场类似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扣减一定数额的广告费、销售代理费、运杂

费后作为采购价格。按照以往惯例，年末可根据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按照收支相当的原则进

行适当调整。

１

、受托销售的冷鲜肉、冻肉、调理产品提取的销售费标准为

３０１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４

元

／

吨；直营商超渠道根据区域不同，另分别提取

１６６１－３６３２

元

／

吨的商超费用。

２

、受托销售的高温肉制品：普通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８５

元

／

吨，广告费标

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优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４５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

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７３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以上产品，若产地为漯

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２１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３

、受托销售的中低温肉制品：普通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８５

元

／

吨，广告费

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优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４５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

特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７３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以上产品，若产地为

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６３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以外的其他地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销售原料肉、

ＰＶＤＣ

吹膜、

香辅料、鲜冻肉、包装物、

肉制品、猪毛肠

执行市场价格（指本公司所在地的第三人提供相同货物的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则执行约定价

格（由双方参照国内同等或类似货物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公司提供的货物价格不高于本公

司向市场第三方销售同类产品的价格。

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运费计价标准由双方参考当地市场同类货物运输费用协商确定，交易对方向本公司提供的运

输服务价格不高于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

委托技术开发 技术开发费由双方根据委托开发技术的难易程度、经济效益等协商确定。

委托代理进口业务 公司按进口货值的

０．６％

向关联方支付代理进口费用。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交易类别

交易的必要性

及持续性

交易的原因和真

实意图

交易的

公允性

对公司独立性

的影响

采购原料肉

公司肉制品的生产需要

大量优质原料肉的稳定

供应，预计在未来两年内

仍需持续向关联方采购。

保证产品的安全

和稳定生产。

交易价格公

允， 没有损

害 公 司 利

益， 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

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

公司在采购优质原料肉方面对关联

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但并不受

其控制， 公司可自主向第三方采购，

但必须符合公司的质量标准，公司为

逐步减少关联交易，有可能采取股权

收购的方式加以解决。

受托买断式销售鲜冻

肉、肉制品

关联方产品依托本公司

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预

计在未来两年内其仍需

依托本公司对外销售。

关联方没有自己

的销售渠道，其产

品通过本公司对

外销售。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水电汽

本公司没有足够的能源

动力供应设施，需由关联

方提供，今后仍将继续向

关联方采购水电汽。

该等水电汽供应

与本公司生产相

配套，能够保证本

公司的稳定生产。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如有需要， 可自主向第三方采

购，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

受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铝锭

本公司利用关联方在期

货市场上可低价买入铝

锭期货合约的优势，获得

一部分低价铝锭。只要机

会合适、有利可图，公司

仍将采取该方式买入部

分铝锭。

可有效降低本公

司铝锭的采购成

本。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纸箱、

ＰＶＤＣ

印刷

膜、

ＰＶＤＣ

树脂粉、猪肠

衣

本公司此类包装物大部

分由关联方提供，今后仍

将继续由关联方提供。

保证产品包装形

式统一和食品安

全 ， 提高公司形

象。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性， 但其对本公司同样存在依赖性，

双方以协议形式约定相互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

采购饲料

公司的种猪养殖需要高

质量的饲料供应，今后仍

需持续向关联方采购。

保证种猪养殖的

安全，降低疫病风

险。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采购调味料、蛋白、卡

拉胶、红曲米

公司肉制品生产的需要，

属于持续性关联交易。

能够满足本公司

对该类物资的部

分需求。

除向关联方采购该类物资外，公司需

向其他第三方采购，因此不影响本公

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也不受其控制。

销售原料肉、鲜冻肉、

肉制品、猪毛肠

公司产品除直接面向市

场外，部分产品通过关联

方销售，可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公司生产规模扩张，

属持续性关联交易。

增加本公司的销

售渠道，是对本公

司销售渠道的有

益补充。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销售香辅料、包装物

关联方对该类产品有需

要，也有利于本公司销售

收入和利润的提高，属持

续性关联交易。

基于关联方对该

类产品的需求。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销售

ＰＶＤＣ

吹膜

本公司将该类产品销售

给关联方进行彩色印刷，

再由本公司采购，用于肉

制品生产的包装物，属持

续性关联交易。

本公司没有印刷

设备和技术，需要

由关联方提供。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性， 但其对本公司同样存在依赖性，

双方以协议形式约定相互之间的权

利和义务。

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物流

运输服务，属持续性关联

交易。

基于关联方对本

公司物流运输服

务的需求。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委托技术开发

公司委托关联方在屠宰、

肉制品、香辅料、生化制

药等方面进行技术开发，

保证公司产品和技术的

不断更新换代。

关联方拥有公司

需要的技术开发

能力，能够满足公

司需求。

公司对关联方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性，双方以合同形式约定相互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

委托代理进口业务

保证进口原材料、 包装

物、 机器设备的稳定供

应。

关联方有可靠而

高效率的进出口

渠道，能够满足公

司需求。

该类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存在本公司对关联方依赖或受

其控制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万隆、张俊杰、游牧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上述关联采购、关联销售、提供物流运输服务业务的关联交易总额已分别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以上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关联

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整合资源、整合市场的能力，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

整体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就上述关联交易与各关联方签署了相关的《供货协议》、《能源动力供应协议》、《运输合

同》、《委托开发合同》、《委托销售协议》、《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协议（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供货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采购原料肉、饲料、包装物、调味料、蛋白、红曲米、卡拉胶，销售原料肉、鲜冻肉、肉制品、香辅料、包装

物、猪毛肠：如果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定价。执行国家定价的，如国家定价调整，上涨的执行原价格；价格降低的，按

交货时执行。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格，如无市场价格则执行约定价格。“市场价格”是指供方所在地的第三人提

供相同货物的价格，“约定价格”是指双方结算的货款价格，该价格由双方参照国内同等或类似货物的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供方承诺，提供给需方的货物价格不高于其提供给第三人同样货物的价格。

铝锭的采购价格按关联方在期货市场买入的铝锭期货合约的买入价格加上相对应的提货、 出库及运输费用计

算；

ＰＶＤＣ

混合粉的采购价格按关联方提供该货物的成本价计算。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

、《能源动力供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由双方根据国家定价、供应成本并加上合理利润协商确定，但不得高于市场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协议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协议有效期：协议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运费计价标准由双方参考当地市场同类货物运输费用协商确定，但不得高于向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

的价格。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４

、《委托开发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技术开发费由双方根据委托开发的技术难易程度、经济效益等因素协商确定，全年技术开发费为

４２００

万元。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技术开发费由本公司按月平均支付，每月

１０

日之前以现款结算方式将上月的技术开发费

支付完毕。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５

、《委托代理进出口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本公司按进口货值的

０．６％

向关联方支付代理进口费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６

、《委托销售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在参照市场类似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基础上，扣减一定数额的广告费、销售代理费、运杂费后作为采

购价格。按照以往惯例，年末可根据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按照收支相当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

①

受托销售的冷鲜肉、冻肉、调理产品提取的销售费标准为

３０１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４

元

／

吨；直营商超渠道根据区

域不同，另分别提取

１６６１－３６３２

元

／

吨的商超费用。

②

受托销售的高温肉制品：普通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８５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优级肉

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４５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７３０

元

／

吨，广

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以上产品，若产地为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２１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以外的其他地区，

则不提取运杂费。

③

受托销售的中低温肉制品：普通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１８５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优级

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４５０

元

／

吨，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特级肉制品，提取的销售代理费标准为

７３０

元

／

吨，

广告费标准为

１３０

元

／

吨。以上产品，若产地为漯河本部，提取的运杂费标准为

６３０

元

／

吨；若产地为漯河以外的其他地

区，则不提取运杂费。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以现款方式结算，帐期一个月。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生效条件和日期：合同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

合同有效期：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 交易各方签署的 《供货协议》、《能源动力供应协议》、《运输合同》、《委托开发合同》、《委托代理进出口合同》、

《委托销售协议》；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交易的书面文件；

４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拟利

用部分资金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公司收益。具体情况如下：

１

、投资额度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７．２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含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的投资额度）。 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２

、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运用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

（

１

）中国农业银行发售的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保证收益型“金钥匙”银行系列短期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为

５．２２％

；

（

２

）中国银行发售的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保证收益型“期限可变结构性”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为

５．５％

；

（

３

）中国工商银行发售的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保证收益型“共赢”系列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

收益率为

５．８％

；

（

４

）中国建设银行发售的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保证收益型“乾元”、“利得盈”、“汇得盈”系列银行短期理

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为

５．０ ％

；

（

５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发售的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保证收益型周末及

７

天以内超短期系列

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为

３．９５％

。

３

、投资期限

投资期限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单个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半年。

４

、资金来源

公司用于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短期内现金

流充裕、阶段性闲置资金较多，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投资于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低风险理财品种，投资风险较

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闲置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三）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风险控制措施

１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

的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３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

作。

４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２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运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认真审议了《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２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短期内现金流充裕，阶段性闲置资金较多，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运用阶段性

闲置的自有资金投资于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价值，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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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的通知。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在双汇大厦九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３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

４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楚玉华先生主持。

５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全体监事审核后一致认为：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３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①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覆盖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

度。现行的内部控制体系较为规范、完整，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设置合理，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确保

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②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充分有效。

③２０１１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上述第

１

、

２

、

３

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一日


